
種類 

 

區 

分  規 定 

服制內容 穿著時機(場所) 

軍常服 

穿著時依陸海空軍服制條例

附圖二之規定： 

一、 依軍人禮節規定佩帶

勳章、勳表等。 

二、 女性官兵著領帶或領

結，由各司令部統一

規定。 

一、晉謁總統或友邦元首

。 

二、參加本國或外國大典

或宴、酒會。 

三、正式訪問或回訪友邦

文武官員。 

四、參加重要典禮或出席

其他正式場合（如總

統、行政院院長主持

之典禮；接受部長、

總長、各軍司令主持

之晉任、授階、授勳

、任職布達典禮人員

）。 

五、平時辦公或外出（必

要時為限）。 



 

軍便服 甲
式 

穿著時依陸海空軍服制條例

附圖二之規定： 

一、依軍人禮節規定佩帶勳

表及紀念章等，佩戴勳

表以一至三枚(一排)為

限。 

二、長袖軍便服著領帶或領

結、窄裙或長褲，由各

司令部統一規定）。 

一、參加軍人各種典禮(除

應穿著軍常服之場合

外,其他較重要之典禮

、會議中穿著之)。 

二、平時辦公或外出。 

軍便服 

乙
式 

穿著時依陸海空軍服制條例

附圖二之規定： 

一、依軍人禮節規定佩帶勳

表及紀念章等，佩戴勳

表以一至三枚(一排)為

限。 

二、長袖軍便服不著領帶。 
一、一般性會議。 

二、平時辦公或外出。 

三、公差。 

丙
式 

穿著時依陸海空軍服制條例

附圖二之規定： 

一、依軍人禮節規定佩帶勳

表及紀念章等，佩戴勳

表以一至三枚(一排)為

限。 

二、短袖軍便服不著領帶。 

野戰服

(制式

如 附

圖。) 

甲
式 

一、迷彩頭盔。 

二、S腰帶。 

三、彈袋。 

四、水壺。 

五、刺刀。 

六、武器。 

七、長筒野戰皮鞋。 

一、戰鬥。 

二、各種演習或訓練。 

三、營內、外操作。 

四、校閱。 

五、執勤。 

乙
式 

一、迷彩頭盔。 

二、S腰帶。 

三、水壺。 

四、長筒野戰皮鞋。 

一、操課。 

二、構工。 

三、救災。 

四、其他。 



野戰服

(制式

如附

圖。) 

丙
式 

一、迷彩野戰便帽。 

二、長筒野戰皮鞋。 

一、辦公。 

二、公差。 

三、外出。 

四、會議。 

五、工作。 

六、紀念月會及慶祝大會(

以未籌補軍便服者為

限)。 

七、典禮。 

八、其他。 

其他服裝 

一、陸軍：草綠工作服、飛

行服。 

二、海軍：黑色工作服、連

身工作服、飛行服。 

三、空軍：天藍色工作服、

飛行服。 

四、夾克、大衣、雨衣、運

動服、毛衣、孕婦裝、

便帽及擔任特殊任務或

因國際禮儀所需服裝。 

由國防部、各司令部依需

要統一訂定，於各種特定

工作場所穿著。 


